國立屏東大學師資培育獎學金師資生
    學年度第   學期參與師資培育工作坊及講座研習表
系所：                     姓名：                  學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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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坊或講座名稱
	日期
	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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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承）辦學校
／單位　簽章
	備註
(核准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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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如下：
1. 受獎生每一學期至少要完成工作坊至少3小時，例如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及國民小學師資培用聯盟等或經學校採認之相關工作坊。
2. 受獎生每一學期至少要完成6小時與教學有關之講座，其中2小時必須為師資培育中心所辦理之講座。
3. 所屬學院、系所辦理之週會講座活動、小教(含特小)師資類科之生涯規劃與職業教育與訓練工作坊、所修習課程規定之相關講座等不可重複採計。
4. 本表可於無法取得證書時採用，如已取得證書或時數條者可直接黏貼於上本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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